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15年12月24日

	事项名称
	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未建立或者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处罚  

	事项类型
	行政处罚
	办事对象
	未建立或者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

	法定期限
	一般情况下，行政处罚案件办案期限为两个月。
	承诺期限
	一般情况下，行政处罚案件办案期限为两个月，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的，经执法大队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一个月，到期仍需延长的应报主管局领导批准。

	实施机关
	岳阳楼区农林水务局 
	责任科室
	岳阳楼区定点屠宰管理办公室

	咨询电话
	0730-3357730
	投诉电话
	0730-3357730

	受理条件
	1、有举报投诉或执法检查中发现有违法行为。2、经初步调查确有违法事实存在。

3、属于受案范围。4、主管领导批准同意立案。

	申报材料
	不需申报材料

	法定依据
	1、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（商务部令2008年第13号）第三十九条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“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应当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。发现其生产的产品不安全时，应当立即停止生产，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，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，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，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产品，并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报告”的规定，由商务主管部门依照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第九条的规定处罚。2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（国务院令第503号）第九条，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，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，应当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，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，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，主动召回产品，并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报告，销售者应当立即停止销售该产品。销售者发现其销售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，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，应当立即停止销售该产品，通知生产企业或者供货商，并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报告。生产企业和销售者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，由农业、卫生、质检、商务、工商、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责令生产企业召回产品、销售者停止销售，对生产企业并处货值金额3倍的罚款；对销售者并处1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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